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关于批转《苏州市市区城市绿地

养护管理暂行办法》的通知
（2005 年 1 月 12 日苏州市人民政府苏府〔2005〕4 号文发

布）

各市、区人民政府，苏州工业园区、苏州高新区管委会；市各委

办局（公司），各直属单位：

市园林和绿化局、市财政局制定的《苏州市市区城市绿地养

护管理暂行办法》已经市政府第 37 次常务会议讨论通过，现予

以批转，请你们认真贯彻执行。

苏州市人民政府

二○○五年一月十二日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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苏州市市区城市绿地养护管理暂行办法

第一条 为巩固苏州市市区城市绿地的建设成果，保证绿地

养护质量，维护城市绿地养护市场的正常秩序，进一步提升我市

绿地养护管理水平，根据《国家园林城市标准》和《苏州市城市

绿化条例》等有关规定，结合我市具体情况，制定本办法。

第二条 本办法适用于苏州市区内由市、区两级政府投资建

设和管理的城市绿地。

本办法所称城市绿地主要包括城市共有、为市区服务的城市

公共绿地、风景林地、防护绿地、道路绿化和居住区绿地（仅指

由街道直接负责管理的居住区）等。

第三条 苏州市园林和绿化管理局是苏州市城市绿化管理

的行政主管部门，依法组织管理城市绿地，以行政区划为基础界

定市、区两级绿化管养范围，制订统一的管养标准和考核办法，

加强对城市绿地养护管理的指导、交流、统计、检查、考核、评

比、奖励等工作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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市区城市绿地养护政府采购管理工作实行联席会议制度，主

要由市园林和绿化管理局、市财政局、市监察局、市建设局等有

关部门组成。

第四条 城市绿地实行市、区两级管理。市管绿地的养护管

理工作由苏州市园林和绿化管理局负责组织实施，除此之外的城

市绿地养护管理工作由各区绿化行政主管部门负责组织实施。水

利和交通等部门实施的配套绿地的养护管理由各自负责组织实

施。

第五条 城市绿地养护管理经费实行市、区分级负担的原

则，应纳入市、区两级年度财政预算。

城市绿地养护管理经费的来源主要有：各级财政预算安排的

资金，绿化专项资金，园林部门景点门票收入中按规定比例提取

的绿化养护资金等。

苏州市园林和绿化管理局应会同各区绿化行政主管部门参

照《江苏省城市绿地养护管理预算定额》和当年绿地养护管理的

测算总量等有关资料，编制年度苏州市市区城市绿地养护管理经

费使用计划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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苏州市园林和绿化管理局具体负责市管绿地的年度养护管

理经费计划的编制工作，并纳入当年的部门预算。部门预算下达

后，由市财政局根据考核结果给以拨付。

第六条 城市绿地的养护管理经费属于财政公共服务支出，

应依法实行政府采购，积极引入市场竞争机制，努力培育绿地养

护管理市场。要遵循公正、公开、公平的原则，通过政府采购选

择城市绿地管养队伍，并实行管养队伍淘汰制。

苏州市市区城市绿地养护政府采购管理办法，由市财政局、

市园林和绿化管理局另行制定。

第七条 城市绿地的养护管理属于政府公益性项目。按照

市、区两级管理，经费分级负担的原则，沿主次干道的市管绿地

内的照明灯和景观灯的电费纳入市政公用系统统一支付；绿地养

护管理用水的水费参照居民水标准执行；市管绿地内的公共厕所

纳入市政公用系统统一管理。

第八条 加强对城市绿地养护管理工作的领导，该项工作列

入各区政府和市各有关责任部门的年度目标管理考核中，并签订

绿地养护管理目标责任状。

第九条 各县级市的城市绿地养护管理可参照本办法执行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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第十条 本办法由苏州市园林和绿化管理局、市财政局按各

自职责负责解释。

第十一条 本办法自发布之日起执行。

苏州市园林和绿化管理局

苏州市财政局

二○○五一月十日


